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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证据为基础减少酒精 

相关危害战略和干预措施1 

秘书处的报告 

1. 关于有害使用酒精引起的公共卫生问题的 WHA58.26 号决议尤其要求总干事向第
六十届世界卫生大会提交一份有关减少酒精有关危害的实证性战略和干预措施报告，包
括对有害使用酒精引起的公共卫生问题的综合性评估。该决议还要求总干事制定关于减
少酒精有关危害的有效政策和干预措施的建议，但未设定时限。 

2. 酒精消费与卫生结果和社会后果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并且是多层面的。关于有害使
用酒精引起的公共卫生问题的全球观点必须考虑到其消费对个人、社会和文化的许多不
同特点、影响和后果以及健康和社会后果可以是严重的这一事实。从公共卫生角度来看，
信息是明确的：努力必须针对文化上适宜和具成本效益的减少有害使用酒精的干预措
施。 

3. 公共卫生概念和脆弱性的一般理论适用于有害使用酒精，并且已查明各种不同风险
和保护因素。即使许多人戒酒或以带有低危害风险的方式饮酒，但是许多饮酒是在高风
险情况下或大量饮酒的场合或两者结合的情况下发生的。所有这些个人和社会因素之间
的相互作用意味着不仅仅为了饮酒者，而且为了保护有受其他人饮酒负面影响危险的个
人和群体，需要采取综合政策措施以减少酒精相关危害。 

4. 大量证据不仅显示针对弱势人群的酒精政策和干预措施可预防酒精相关危害，而且
显示针对全体人口的政策可对弱势人群产生保护作用和减轻酒精问题的总体程度。因
此，指明需要以人群为基础的战略和干预措施以及针对年青人、妇女和土著居民等特殊

                                                 
1 关于评估有害使用酒精造成的公共卫生问题，见文件 A60/14 Ad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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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的战略和干预措施。然而，尽管已有以人群为基础的政策有效性和成本效益的强有
力证据，但是在一些国家，对人群策略的支持已下降，而赞同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 

5. 以实质性证据为基础的政策和规划应采用下列战略的适当结合：监管酒精饮料的销
售，特别是影响年青人的做法；监管和限制其可得性；制定适当的饮酒驾驶政策；通过
征税和价格机制减少酒精需求；提高对政策的认识和增加支持；向酒精使用疾患的患者
提供容易获得和负担得起的治疗服务；以及针对危险和有害使用酒精广泛实施筛查规划
和简短干预。 

6. 通过限制销售时间监管酒精饮料的可得性和通过征税及价格减少酒精需求是国家
和社区减少或预防少酒精相关危害的两项最具成本效益的战略。 

7. 最成功的有针对性的干预包括针对饮酒驾驶和饮酒场所暴力的基于威慑的政策。通
过清晰可见的清醒度检查站和警察随机呼气检测对驾驶员实施血液酒精浓度限制，可对
饮酒驾驶产生持续效果并减少相关撞车、伤害和死亡。在饮酒场所改进管理实践可降低
这些场所暴力程度。 

8. 注重于饮酒环境的以社区为基础的行动和减少风险的措施系属于需要进一步研究
和检验的战略和干预。在非正规或非法生产的酒精消耗量极高，公共场所酗酒、虐待儿
童、针对亲密伴侣暴力以及性暴力常见的环境中，处理酒精相关问题的社区行动特别重
要。 

9. 通过限制购买年龄管制获得酒精是预防年轻人中间的暴力等酒精相关卫生和社会
问题的一项特别有效的战略。在年轻人中间减少饮酒的另一项有效战略是监管酒精饮料
的销售，包括禁止影响年轻人的广告做法。 

10. 对向酒精使用疾患的患者提供治疗服务的广泛评价已证明各种不同举措的有效性，
包括行为改变战略、药理学干预和互助团体。除了组织和资助治疗服务的新机制之外，
在各种环境中，包括初级卫生保健，在早期查明和管理危险和有害饮酒方面也已取得进
展。饮酒相关疾患的患者获得负担得起的非审判性和有效治疗是社会和社区应对酒精相
关问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确保这一可及性需要充分治疗政策，其中包括在不同层次
提供和整合预防和治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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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特定措施的效果取决于当地情况。鉴于国家间和国家内在酒精消耗平均水平、饮酒
行为类型和饮酒环境方面的差别，不同层次的酒精政策重点应来自有关流行病学证据以
及关于有效预防战略和干预的研究结果。有效的国家或地方政策可在饮酒行为类型、问
题以及社会对这些问题的应对措施方面从适当评估制定政策的环境中获得好处。监控、
监测和评价应是更全面广泛的酒精政策框架的有机组成部分。 

12. 监控酒精消费，相关危害，政策应对以及在不同层次减少有害使用酒精方面取得的
进展，需要有资格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及其它机构之间的合作。有效的区域和全球信息系
统需要就监控和监测活动开展国际合作，以及为收集、分析和传播酒精相关数据进一步
制定准则和程序。 

13. 减少有害使用酒精的政策远远超出卫生领域，涉及发展、财政政策、贸易、农业、
教育和就业等部门，从而属于许多政府机构和组织的职责。因此，一个适宜的协调机制
对于任何综合酒精政策均至关重要。打击非法酒精的生产、销售和消费就是需要许多利
益攸关者在不同层次采取具体行动的一个问题实例。 

14. 在传统上，大多数酒精饮料是在其生产国消费的，并且酒精政策是在国家管辖范围
内实施的。直到最近，政府对酒精市场的控制一直以国家为基础，或在联邦制国家以地
方为基础，卫生和社会系统对酒精问题作出应对的责任通常在于市政当局。在最近几十
年内，这种状况已在许多方面发生变化。酒精生产和贸易是全球经济的一部分，导致新
产品的迅速传播和新市场的开发。 

15. 大量增加的贸易和旅行为酒精饮料无论作为合法进口或作为走私货物的跨国界转
移提供了更多机会。就跨国生产者的迅速巩固、国际许可证颁发和联合生产安排以及推
销酒精产品的跨国广告机构而言，酒精生产和销售的其它国际方面已呈现极大比例。所
有这些因素表明，国家愈加不能孤立地处理酒精相关问题。 

16. 以证据为基础减少酒精相关危害战略已在所有世卫组织区域得到广泛讨论。区域委
员会已通过关于该主题的决议，包括一项区域战略，并且东南亚区域委员会认可了控制
酒精消费的政策方案，作为该区域的最低框架。在全球级广泛协商过程中，秘书处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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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注重于一系列广泛利益攸关者之间对 WHA58.26 号决议中提出的问题的不同观点。执
行委员会在其第 120 届会议上注意到在实施 WHA58.26 号决议方面取得的进展1。 

17. 迫切需要关于如何就有害使用酒精引起的公共卫生问题制定和保持有效应对措施
的全球领导和建议，特别在酒精消费趋势和行为类型与酒精相关危害迅速恶化以及具有
越来越多地可获得和可负担得起的酒精这样一个背景的国家。它们也为文化上适宜和具
成本效益的控制措施的实施已经或正在面临受到破坏的危险的国家所需要。通过更加重
视预防和治疗以及在更广泛的意义上面向公共卫生的酒精政策，可极大减轻酒精相关疾
病负担。秘书处迄今开展的工作为有效政策和干预的建议提供了基础，以便减少酒精相
关危害，并且需要开展进一步协商。 

卫生大会的行动 

18. 请卫生大会注意本报告。 

 

=      =      = 

                                                 
1 见文件 EB119/2006-EB120/2007/REC/2，第 120 届会议第十三次会议摘要记录，第二部分。 


